2015臺北市五人制足球聯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響應運動人口倍增計畫，增進市民身心健康，提昇運動風氣並培養正當娛樂。

二、指導單位：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足球協會、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足球委員會，

              臺北市幼兒足球協會、台北市足球推廣協會。

五、比賽日期：104年4月11日〜 6月7日。
   （以上比賽時間皆安排於週六及週日，主辦單位保留比賽時間與地點變更權利）
六、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南港高工活動中心3樓（臺北市南港區興中路29號）。
決賽–臺北體育館4樓（臺北市南京東路4段10號）

七、比賽分組、參賽資格及報名人數：

	NO
	組 別
	參  賽  資  格
	報名人數
	備註

	A
	幼幼組(U6)
	97年9月1日以後出生，自由組隊參加。
	最多14人
	

	B
	小小組(U8)
	95年9月1日以後出生，自由組隊參加。
	最多14人
	

	C
	小中組(U10)
	93年9月1日以後出生，自由組隊參加。
	最多14人
	

	D
	青少年組(U15)
	88年9月1日以後出生，自由組隊參加。
	最多14人
	

	E
	青年A組(U18)
	85年9月1日以後出生，自由組隊參加。
	最多14人
	

	F
	青年B組(U18)
	85年9月1日以後出生，自由組隊參加。
	最多14人
	

	G
	長青組
	45歲以上熱愛足球運動者可自由組隊參加。
(59年次以前出生者，含59年次)
	最多14人
	


    ※青年組：足球體育班請報名青年A組，青年A組報名隊數如不足3隊，則併入青年B組賽程。

八、報名日期：自規程公告日起至3月20日（星期五）下午5:00截止。
九、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e-mail至ci6268x@yahoo.com.tw，未收到e-mail回覆確認收件者，請主動電話確認，報名表可至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網址：www.tms.taipei.gov.tw【最新消息】下載。
如對報名手續及規程，有任何疑問請電洽：0933-029242 孫惠如。

十、抽籤及領隊會議：
　　時間：104年3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地點：臺北市政府體育局1樓會議室（臺北市南京東路4段10號）。
各隊一律派員參加，若不能參加會議及抽籤者，由主辦單位代抽且對決議事項不得有異議。
十一、比賽制度：

（一）本賽賽制採循環賽，如報名隊數過多時，則採淘汰賽賽制，詳細賽制報名截止後於領隊會議公布之。

（二）各組報名隊數不足三隊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併入其他組比賽或取消該組比賽。

（三）於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網址：www.tms.taipei.gov.tw【最新消息】公佈賽程表。

十二、比賽規則：

（一）採用國際足球總會公佈之最新FUTSAL足球比賽規則。
（二）比賽時間：（以裁判計時為準，不停錶計時）

      幼幼組－每場比賽上下半場各15分鐘，中場休息5分鐘。

      其餘各組－每場比賽上下半場各20分鐘，中場休息5分鐘。

      上下半場每隊各有1分鐘的暫停時間。
比賽結束和局不延長加賽，進入決賽時，平手後一律罰球點球決定勝負。

十三、名次判定：

循環賽：1、勝一場得3分，敗隊得0分，和局各得1分，以積分多寡判定之。

2、如2隊或2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
(1)相關球隊之間的比賽中積分最高者。

(2)相關球隊之間的比賽中球差數最高者。

(3)相關球隊之間的比賽中進球數最高者。

(4)所有比賽中球差數最高者。

(5)所有比賽中進球數最高者。

(6)抽籤決定之。

3、決賽隊伍分組循環之成績，與決賽隊伍間之循環賽成績，併入決賽計算，與非決賽隊伍間之相關成績不列入決賽計算。

淘汰賽：比賽和局，直接踢罰球點球判定勝負。

十四、比賽用球：室內五人制足球比賽用球。
十五、獎勵：
各組如報名隊伍達6隊以上取前4名，5隊及4隊取前3名，3隊取前2名。

1〜4名隊伍頒發獎狀。
1〜3名隊伍頒發獎盃1座，每人頒發獎牌乙只。
(以上各組如產生第4名，僅頒發獎狀) 
十六、申訴：須由領隊或教練提出，本比賽除資格問題，應於每場比賽前由各隊自行提出檢查(賽後不予處理)，其他申訴事件，應於該場比賽後一小時內用書面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伍仟元，交由大會處理，如申訴理由不成立時，保證金沒收，凡申訴案件以大會判決為終決，不得異議。

十七、注意事項：

（一）參加球隊膳食及交通自理。

（二）球員需按規定配戴謢脛，以維安全。請盡量穿著統一服裝，如有兩套球衣者，賽程隊名排於前者，穿著深色球衣，在後者著淺色球衣。
（三）凡棄權、球員互毆、超齡球員、侮辱裁判及不服裁判判決等之球隊，取消比賽資格（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四）上場球員如有冒名頂替或不在報名名單內情事發生，經主辦單位查明屬實，應判全隊棄權（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五）各隊應於排定賽程時間前半個小時報到，逾比賽時間10分鐘未出場者，以棄權論，取消其繼續比賽資格（已賽成績不予計算）。

（六）比賽時請備妥身份證、學生證或健保卡以作為身份證明，如無法證明身份得取消參賽資格。
（七）要求查驗證件應在比賽開始前提出，比賽開始後概不受理。

（八）凡在比賽中被判紅牌(立即離場)或2次黃牌(含不同場)警告之球員，應自動於次場停賽，如再得到黃牌，則再停賽一場。

（九）比賽一律穿平底球鞋或膠鞋，不得穿有顆粒之類的球鞋出場比賽【符合五人制室內場地比賽規定】。
（十）球員須於比賽期間注意自身安全，比賽期間如有身體不適情形發生，請立即告知比賽裁判。各隊領隊也須自備各式醫療與運動傷害防治用品，除緊急事故發生，大會將不主動提供各式醫療用品供各隊使用。
（十一）每位球員限報名1組 1隊，不得跨組或跨隊參賽。
（十二）閉幕典禮，請各得獎隊伍務必參加。

十八、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大會召開會議研議並公佈之，修正時亦同。

2015臺北市五人制足球聯賽報名表
	組別：
	


	隊名：
	
	  領隊：
	
	  教練：
	


	編號
	球衣號碼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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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聯絡人：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2、聯絡人：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備註： 
一、為辦理保險，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字號請勿空白。

二、出生年月日不得空白，以方便查驗組別。
二、賽事分組較多，賽程較長，請寫出比賽期間無法配合比賽的日期及時間並說明原因（如運動會、校外教學或期中考等），未說明原因者，不列入優先考量。
不方便比賽日期時間如下：

	1、
	


	2、
	


	3、
	


※特別說明：
(1) 不受理每周六上午不能出賽或每周日不能出賽等大範圍不能出賽日期之要求。

(2) 不受理指定出賽日期之要求。
(3) 幼幼組報名球隊請注意，此為正式比賽，出賽場次較多，只有前4名頒發正式獎狀，與幼兒足球錦標賽全部參加球員皆發給參賽證明不同，報名前請考慮清楚。

